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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至

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股东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江苏华

泰” ）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道丰” ）合计持有公司的股

份数量为6,894,512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少至4.99998%，不再是公司合计持

股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江苏华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道

丰发来的《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到5%以下的告知函》以及《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23年5月17日，江苏华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低于5%，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公司名称：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1号动漫大厦B座2楼203室

认缴资本：250,00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12-30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9.9988%；江苏工业和信息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持股39.9992%；南京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0012%；华泰紫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0.00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MDPMJ3C

经营范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公司名称：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类型：普通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迴龙桥15-1号

认缴资本：1,154.43876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12-25

执行事务合伙人：贾红刚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陈刚持股22.8090%；贾红刚持股16.7238%；张薇持股8.5362%；马仁敏持股

7.6222%；沈晓磊持股7.5362%；张琛持股7.5245%；赵耿龙持股6.5796%；何晖持股4.7263%；陆殷华持

股4.1656%；邱莹莹持股2.9965%；殷晓磊持股2.9871%；方略持股2.1521%；郑强持股1.8809%；邓磊持

股1.7668%；俞克持股0.9558%；周明持股0.5808%；陈淼持股0.456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MDBK589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变动比例（%）

江苏华泰 集中竞价

2023年5月8日-2023

年5月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329,488 0.2389

南京道丰 - - - - -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在本次股份权益变动前，江苏华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22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2389%。

江苏华泰于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5月1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29,488股，其

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股份权益变动后，江苏华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减少至6,894,51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9998%，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本次权益

变动前后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江苏华泰 7,014,000 5.0866 6,684,512 4.8477

南京道丰 210,000 0.1523 210,000 0.1523

合计 7,224,000 5.2389 6,894,512 4.99998

注：上表中的“持股比例” ，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和五位小数。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3、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宏微科技

股票代码：688711

信息披露义务人1：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1号动漫大厦B座2楼203室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0号华泰证券广场3号楼9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迴龙桥15-1号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0号华泰证券广场3号楼9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2023年05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之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宏微科技 指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1/江苏华泰 指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2南京道丰 指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减持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1、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1MA1MDPMJ3C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1号动漫大厦B座2楼203室

认缴资本 250,005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12-30

主要股东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59.9988%；

江苏工业和信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39.9992%；

南京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0012%；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0.0008%

2、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

主要负责人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江苏华泰 樊欣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中国 中国 无 无

3、信息披露义务人1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1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1、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6MA1MDBK589

注册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迴龙桥15-1号

认缴资本 1,154.438763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执行事务合伙人 贾红刚

成立日期 2015-12-25

主要股东

陈刚持股22.8090%， 贾红刚16.7238%， 张薇8.5362%， 马仁敏7.6221%， 沈晓磊

7.5362%，张琛7.5245%，赵耿龙6.5796%，何晖等10位持股比例低于5%的自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

主要负责人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南京道丰 贾红刚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 无 无

3、信息披露义务人2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一致行动人关系情况说明

南京道丰系为满足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华泰的管理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跟投制度要

求，由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出资设立的员工跟投平台。南京道丰和江苏华泰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为江苏华泰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资金需求而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宏微科技6,894,512股，持股比例由原5.24%降至4.99998%。

二、信息披露人未来12个月对所持有宏微科技股份增减计划

上市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了《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江苏华泰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2,677,644股，南京道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80,168股。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江苏华泰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329,488股，南京道丰已通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0股，上述减持计划将于2023年5月21日时间届满。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情况及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增

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宏微科技7,224,000股，占宏微科技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5.24%，前述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宏微科技6,894,512股，占宏微科技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4.99998%，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1持有宏微科技6,684,512股，持股比例为4.85%；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

有宏微科技210,000股，持股比例为0.15%。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江苏华泰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7,014,000 5.09 6,684,512 4.85

南京道丰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10,000 0.15 210,000 0.15

合计 - 7,224,00 5.24 6,894,512 4.9999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5月17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

的宏微科技股份329,488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江苏华泰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5月8日

-2023年5月17日

67.04-73.87 329,488 0.239

南京道丰 - - - 0 0

合计 - - - 329,488 0.23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宏微科技6,894,512股，占宏微科技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4.99998%，持股比例已减至公司股份总数的5%以下。

三、其他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宏微科技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宏微科技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股份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2023年05月18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在工作时间供投资者查阅：

上市公司：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5号

联系人：宏微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5号

股票简称 宏微科技 股票代码 688711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名称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注册地

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1号动漫大厦B

座2楼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注册地

南京市鼓楼区迴龙桥15-1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7,224,000股

持股比例：5.2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减少329,488股

变动比例：0.23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5月17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78� �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9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869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234,7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2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刘洪安、苏德民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李民堂、刘清华、韩晓、陈磊磊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芳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56,937 98.6431 5,003,184 1.3369 74,594 0.0200

2、议案名称：2、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56,937 98.6431 5,003,184 1.3369 74,594 0.0200

3、议案名称：3、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11,937 98.6311 5,048,184 1.3489 74,594 0.0200

4、议案名称：4、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870,631 98.8338 4,349,384 1.1622 14,700 0.0040

5、议案名称：5.01�为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滨化长悦新材料有限公司、黄河三角洲

（滨州）热力有限公司、山东滨化海源盐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035,903 97.8091 7,774,112 2.0773 424,700 0.1136

6、议案名称：5.02�为山东渤海湾港港华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83,437 98.6502 4,626,578 1.2362 424,700 0.1136

7、议案名称：6.01�与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630,627 97.6049 4,670,278 2.1954 424,700 0.1997

8、议案名称：6.02�与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山东联化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滨化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滨州滨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滨化集团油气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昱泰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滨州市昱泰检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12,752 94.3236 4,685,278 5.2045 424,700 0.4719

9、议案名称：6.03�与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865,172 98.4651 4,670,278 1.4068 424,700 0.1281

10、议案名称：6.04�与山东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39,737 98.6385 4,670,278 1.2479 424,700 0.1136

11、议案名称：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145,137 98.6400 4,625,278 1.2359 464,300 0.12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85,658,

646

95.1522

4,349,

384

4.8314 14,700 0.0164

5.01

为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滨

化长悦新材料有限公司、黄河三角洲（滨州）

热力有限公司、 山东滨化海源盐化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81,823,

918

90.8925

7,774,

112

8.6357

424,

700

0.4718

5.02 为山东渤海湾港港华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4,971,

452

94.3888

4,626,

578

5.1393

424,

700

0.4719

6.01 与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84,927,

752

94.3403

4,670,

278

5.1878

424,

700

0.4719

6.02

与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山东联化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滨化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滨州滨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昱泰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昱泰检测有限公

司、 山东滨化集团油气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

84,912,

752

94.3236

4,685,

278

5.2045

424,

700

0.4719

6.03 与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42,653,

187

89.3294

4,670,

278

9.7810

424,

700

0.8896

6.04

与山东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84,927,

752

94.3403

4,670,

278

5.1878

424,

700

0.4719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4,933,

152

94.3463

4,625,

278

5.1379

464,

300

0.51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6.01、6.02、6.03，关联股东于江、张忠正、任元滨、滨州和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月鹏、黄心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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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606� � � � � �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3-018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正式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基本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控股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瑞航” ）作为普通合伙人

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0.09%），全资子公司浙江大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大瓷”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550万

元（出资比例5.21%），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芦溪电瓷产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芦溪电瓷产业基金” ）出资10,

000万元（出资比例94.70%），共同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芦溪大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芦溪大瓷” ）。

浙江大瓷、芦溪大瓷分别出资11,29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80%）、10,50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20%），在江西省芦溪县

工业园区以新设控股公司大莲电瓷（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大瓷” ）的方式投资新建特高压线路用悬式瓷绝缘子智

能生产线项目。

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变更暨增加项目投资

额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浙江大瓷将其持有的全部江西大瓷51.80%股权以对应认缴金额约1.13亿元的原价转让给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瓷材料” ）；芦溪大瓷将其持有的江西大瓷其中28.93%股权以对应认缴

金额6,307万元的原价转让给大瓷材料。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大瓷材料持有江西大瓷 80.73%的股权，芦溪大瓷持有江西大

瓷19.27%的股权，江西大瓷仍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时公司增加特高压线路用悬式瓷绝缘子智能生产线项目投资金额，在前

期总投资约2.18亿元人民币基础上增加至4亿元人民币，增加的投资额主要用于投建固定资产等项目。

上述内容详见2021年4月23日和2022年9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二、项目主要进展情况

江西大瓷项目于2021年4月开始计划施工建设，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全面建成后将建成8条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其标准

设计产能为8万吨。该项目一期工程经过前期调试、试运行，生产线已于近日正式投产。该项目正式投产是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

举措，随着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将形成三地工厂联动协调发展，满足未来国内外绝缘子市场需求。

三、对公司的影响

江西大瓷的瓷绝缘子产品生产线的建成是依托浙江大学等校企联合的数智化研发和建设团队， 采用自主技术制造完成，

该项目生产线满产后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生产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公司生产效率和瓷绝缘子产品的产能，满足下游电力行业持

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同时江西大瓷建设过程中，由超创数能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江西大瓷，提供数智化场景解决方案，以及相关装备、软硬件产

品与投建运服务等，将江西大瓷建设成为低碳数字化工厂，实现与现有业务的高度协同，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增强

公司低碳技术和数智化技术的核心竞争能力商业化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打造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实施助力。

四、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仅一期项目刚刚开始正式投产，距离全面释放产能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时间，若产能释放不及预期，可

能导致上述项目预期效益目标无法实现的风险。与此同时，若未来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发生变化，上述项

目相关产品的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或者相关投资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上述项目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对公司上述项目的经

营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06� � � �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3-019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工业园大瓷路大莲电瓷（江西）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线上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应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43,328,0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61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143,126,2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57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1,8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4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71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514,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4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1,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59%。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147,9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8743%

反对股数（股） 180,1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25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536,0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9.5053%

反对股数（股） 180,1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494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654,9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4338%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662%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654,9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4338%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662%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654,9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4338%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662%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654,9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4338%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662%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266,87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573%

反对股数（股） 6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7%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13.01选举陈灵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126,675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8595%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514,701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8.2641%

13.02选举朱小青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43,126,676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8595%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514,702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8.2642%

根据上述累积投票的表决结果，陈灵敏女士和朱小青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两人被选举为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钱晓波、郭凯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1283� � � � � � � � � �证券简称：聚胶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

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3年5月29日以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15:00-17:00

二、参加方式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

说明会。

三、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曙光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师恩成先生，独立董事葛光锐女

士，保荐代表人肖峥祥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17:3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对征集到的问题进行整理，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答疑。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603009� � � � � � � � �股票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6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分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上海北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分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分公司注销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北特科技关于注销分公司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了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注销证明，分公司的注销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注销分公司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不

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1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朱鸿超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朱鸿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朱鸿超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鸿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朱鸿超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

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朱鸿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

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50�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3-056

债券代码：127066� � � � � � � �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3-019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投资者可于 2023年5月23日 （星期二）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wtgs@anhui-expressway.net。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3月31日、4月2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一季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及2023年一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计

划于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 15:00-16: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及2023年一季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三）平台接入号码：+86(10)5730-4352；400-810-8103

（四）参会密码：761416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文胜先生，独立董事章剑平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长明先生、财

务总监黄宇先生及相关人员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15:00-16:00拨入参会号码参与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

过业绩说明电话会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

者关系邮箱：wtgs@anhui-expressway.net。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鹏

电话：0551-63738989

传真：0551-65338696

邮箱：wtgs@anhui-expressway.net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47� � � � � �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2023-042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探获巨型金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山东黄金” ）于2023年5月18日接到控

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黄金集团” ）书面通知：

“‘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矿区西岭村金矿勘探’ 探矿权 （以下简称 “西岭金矿探矿

权” ）的探矿权人为山东黄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黄金地勘公司” ），山东黄金地勘公司自2000年起在西岭金矿探矿权范围内进行

勘查工作。 2017年3月8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矿区西岭金

矿详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西岭金矿探矿权范围内经备案的金金属量为

382.58吨。

山东黄金地勘公司在完成西岭金矿详查工作后，继续进行勘探工作。 2023年5月17日，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对西岭金矿勘探项目组织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的专家评审，初步认定西

岭探矿权范围内新增金金属量约200吨，累计金金属量约580吨，最终资源储量将以山东省

自然资源厅出具的《评审备案证明》为准。

据了解，西岭金矿是目前为止国内探获的最大单体金矿床，属世界级巨型单体金矿，对

于进一步稳固山东省全国最大黄金生产基地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西岭金矿探矿权位于胶西北莱州地区，毗邻山东黄金所属的三山岛金矿。 根据山东黄

金集团与山东黄金之间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在西岭金矿探矿权具备转让条件时，山东黄

金集团将按照承诺敦促山东黄金地勘公司将西岭金矿探矿权按照程序注入山东黄金。 ”

公司收到上述通知后，已组织落实相关探获金矿资源事实，山东黄金地勘公司的西岭

金矿探矿权在符合条件时，将按照程序注入公司，注入的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